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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圓洲角及天頌苑事件員工紀律調查小組報告圓洲角及天頌苑事件員工紀律調查小組報告圓洲角及天頌苑事件員工紀律調查小組報告圓洲角及天頌苑事件員工紀律調查小組報告

主席告知委員是次會議會分兩部分。首先是公

開討論部分，此部分的會議會討論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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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紀律調查小組 (下稱 “調查小組 ”)的概括建議；而第二

部分會議將以閉門方式進行，審議機密報告的內容。他

又表示政府當局所提供的 11份報告將於會後存放在立法

會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只限委員審閱。

公開討論部分

2. 應主席之請，房屋局局長表示，由於上述報告

載有有關應否對若干房屋署 (下稱 “房署 ”)人員作出紀律

研訊的建議，因此該報告是以機密文件的方式呈交委

員。鑒於《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章 )的規定，亦

為免令任何其後執行的行政制裁或紀律處分有所偏頗，

有關房署人員的個人資料已從報告中剔除。他強調，政

府非常重視公務員任何失當或失職行為，亦不會猶豫對

有關人員採取適當的行政制裁及紀律處分。調查小組的

建議已呈交公務員紀律秘書處，供其採取進一步行動。

對於在報告中所指有表面證據指證曾行為不當或失職的

房署人員，當局會按既定程序進行紀律研訊。房屋局局

長表示，在確保整體公營房屋建築工程質素方面，房屋

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已於 2000年 1月開展 50項措施，以

改善建築工程的監管和問責制度，其中 15項業已實施，

而其餘 35項亦將在未來數月內推行。鑒於當局已在天頌

苑及圓洲角事件發生後採取多項行動，房屋局局長認為

立法會無須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該兩宗事件。

3. 李華明議員表示，由林菲臘先生及施德論先生

分別領導針對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的調查小組，已各在

其報告中披露有關房署人員的個人資料，他質疑是否有

需要在本報告中剔除有關資料。民事法律專員解釋，由

林菲臘先生及施德論先生領導的調查，均是針對個別事

件，而是次調查則針對公務員，旨在對違紀失責的人員

作出正式紀律研訊。當局會成立正式的審裁小組，在作

出最後決定前研究所有證據，因此不宜讓調查結果 (包括

有關人員的身分 )左右審裁小組的判決。此外，由於日後

可能會進行若干刑事訴訟程序，涉案人士均不希望有關

資料公開，以免對其審訊不利。至於為何房屋署署長及

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的名字沒有從報告中剔除，房屋局局

長表示，即使他們的名字不在報告中出現，他們的身分

亦很容易辨認。同時，委員可能亦希望知道調查小組對

該兩位人員的建議。

4. 楊孝華議員表示，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所揭露

的問題，不是單靠向有關人員採取紀律處分便可解決。

他質疑政府當局如何能妄下定論，稱無須成立專責委員

會。房屋局局長解釋，天頌苑及圓洲角的地基問題曝光

後，房委會已委派兩個獨立小組調查該等事件。該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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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菲臘先生及施德論先生領導的小組已先後於 2000年
3月及 4月完成有關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的調查，報告亦

已呈交房委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

屋事務委員會亦曾舉行多次會議審議調查的結果。為跟

進該兩項調查的結果及建議，政府當局委任了由謝肅方

先生領導的另一調查小組，檢討牽涉在該兩宗事件中的

房署人員的個別表現，以便考慮在適當時採取紀律處

分。除這 3項調查外，行政長官也委派了建造業檢討委員

會 (下稱 “建檢會 ”)研究建造業的現行情況，並提出具體措

施及妥善的運作模式，以提高本地建築業的效率及成本

效益。預期建檢會可於 2001年 1月中完成研究。此外，申

訴專員亦已展開對房署如何管理轄下建築工程的直接調

查，預期可於 2001年第二季完成有關報告。鑒於該 3個調

查小組已就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作出詳細調查，政府當

局認為立法會無須再成立專責小組調查該兩宗事件。

5. 楊孝華議員認為，由於建檢會的檢討及申訴專

員的調查仍在進行，政府當局此時便斷定無須成立專責

委員會，未免言之過早。楊森議員亦質疑上文所述的調

查／研究的效力。舉例而言，林菲臘先生及施德論先生

領導的調查小組並無權力要求有關各方必須出席聆訊，

或在出席聆訊時提交文件；而謝肅方先生所領導調查小

組的調查對象，則沒有包括非公務員及已在天頌苑及圓

洲角事件發生後離開公務員隊伍的人員。此外，建檢會

的檢討範圍只限於建造業的運作。何俊仁議員亦對此表

示關注，他認為不宜由公務員調查其他公務員的可能失

當行為。除調查是否能保持中立的問題外，此舉亦可能

令人覺得政府當局偏袒失職違紀的人員，尤其是高級管

理階層人員。為確保調查中立持平，楊議員及何議員均

堅持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

6. 房屋局局長強調，政府當局不曾偏袒任何公務

員，而有關人員若有失當行為，則不論其職級高低，當

局都會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3補
充，委任公務員調查公務員的可能失當或失職行為，是

政府一向的慣常做法。鑒於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極為嚴

重，同時為確保調查工作得以持平公正，當局已作出特

別安排，避免委任任何房署人員加入調查小組。楊森議

員表示，鑒於當局曾委任一位法官領導一個委員會調查

新機場啟用時出現的問題，他不接受政府當局對是次調

查的解釋。

7. 鄧兆棠議員關注到，以謝肅方先生的職級，他

未必有權調查在該兩宗事件中房署首長級人員的可能失

當行為。房屋局局長表示，謝肅方先生所任職級甚高，

而委任其為調查小組主席，是公務員事務局的決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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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該報告已證實調查小組曾接見所有牽涉在該等工程

中的房署人員，包括首長級人員，他們均與調查小組合

作。房屋局局長認為，調查小組已達成目標。

8. 有關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調查方法，何俊仁議員並不信服調查小組

單靠查看房署的有關手冊、工程檔案及文件、地盤記錄、

圖則、委員會文件及報告等，便能確立天頌苑及圓洲角

事件的問題成因及個別人員須負上的責任。他質疑調查

小組在評估房屋署署長及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須負的責

任時，曾否考慮到林菲臘先生及施德論先生領導的調查

小組的報告所提出的問題，例如直接負責建築質素的房

署人員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辦公室的文件工作，地盤沒有

駐地盤工程師，以及調派缺乏經驗的低級人員查驗建築

工程等。調查小組若曾考慮這些問題，便不會得出房屋

署署長及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無須為天頌苑及圓洲角事

件負責的結論。

9. 房屋局局長表示，當局要求調查小組確立和整

理在該兩宗事件中房署人員有否行為失當的證據，以便

考慮是否對有關人員作出紀律研訊。既然如此，調查小

組必須確立有關證據，才可建議向任何人員採取紀律處

分。在這方面，房屋局局長請委員參閱房委會在 1997年 4
月 14日發表題為 “首長級高層架構改組 ”的文件，當中列

出日常運作事務與策略指引的分別。文件列明房屋署署

長及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並無直接處理房署日常運作事

務的責任。鑒於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所顯露的問題，均

與房署的日常運作有關，而在房署管理階層接獲天頌苑

及圓洲角的地盤出現嚴重問題的報告前，房屋署署長及

房屋署副署長 (建設 )從未知悉該兩項工程打樁合約的任

何詳情，調查小組認為兩位署長當時並無管理該兩份合

約的直接責任，因此不建議向他們採取紀律處分。調查

小組已建議，基於多名高級房署人員在天頌苑及圓洲角

事件中的角色，因此應向他們採取紀律處分。

10. 馮檢基議員認為，鑒於房屋署署長及房屋署副

署長 (建設 )所作的策略決定會直接影響房署的日常運

作，因此他對兩位署長無須負上責任的論點並不信服。

舉例而言，將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管理外判予外界顧問

公司的決定，已令房署人員的工作焦點從確保樓宇的建

築質素，轉為控制工程的施工時間及成本。陳婉嫻議員

及何鍾泰議員補充，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所顯露的問

題，與房署的管理及日常運作均有關係。他們指出，房

屋署署長未能察覺房署缺乏人手監督顧問公司的表現，

尤其在房屋單位建造量達到高峰期間，人手更為短缺。

房署的專業人員則工作過量，有報道指他們有時須同時

監督逾 100項房屋發展工程。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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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沒有時間親自監督每項工程；而查驗工作則下放予低

級人員，但這些人員既經驗不足，亦缺乏專業知識，未

能查驗出不符標準的工程。劉炳章議員對此亦表關注，

他認為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所顯露的問題，有不少是現

行制度所引致，將問題全歸咎於房署人員，實有欠公允。

舉例而言，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促使了承建商為求節

省成本而不惜偷工減料。

11. 房屋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明白天頌苑

及圓洲角事件引起兩方面的關注問題，包括房屋發展項

目的整體管理制度及日常行政事務。對於第一方面，房

委會已於 2000年 1月推行了 50項措施，以改善房屋發展項

目的監督及問責制度。這些措施涵蓋房屋設計、打樁工

程的改革、採購政策、地盤監督及客戶服務。實施這些

措施後，會大大減低再發生欺詐行為的風險，並會改善

建屋工程的質素。至於第二方面，調查小組發現天頌苑

及圓洲角事件的問題可歸咎於房署各階層人員的失職。

由於房署已在部門工作手冊及指示提供足夠的制衡，確

保承建商妥善完成打樁合約，若房署各級人員妥為履行

職責，便不應有問題發生。因此，調查小組建議考慮向

有關人員進行紀律研訊。至於公務員是否知悉失職所須

負上的責任，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 3表示，有關責任問題

已在《公務員事務規例》中列明，故公務員應知悉本身

的責任。她進一步表示，行為不當的公務員將須按既定

程序接受紀律研訊。

12. 何鍾泰議員察悉，房署的結構工程師協會曾於

1996年向房署建議調派駐地盤工程師實地監管建築工

程，他表示，若房署高層管理人員接納該建議，天頌苑

及圓洲角事件應可避免。房屋局局長表示，有關事宜屬

房委會及房署的職權範圍，他不便置評。鑒於是次會議

的討論焦點在於應否向房署有關人員進行紀律研訊，房

署的代表並未獲邀出席。他建議委員在事務委員會日後

會議上與房署跟進此事。何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

失望。

13. 關於天頌苑事件天頌苑事件天頌苑事件天頌苑事件，鄧兆棠議員注意到天頌苑地

基問題的其中一個肇因，是承建商採用了減省成本的樁

柱設計及打樁工程不符標準。他詢問究竟是何人批核天

頌苑的樁柱設計。房屋局副局長解釋，與有關承建商商

定樁柱設計是房署的職責。至於政府當局可向有關的非

公務員採取何種行動，房屋局副局長表示，若能確立表

面證據證明承建商有舞弊行為，房署可根據合約條款，

向承建商展開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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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工作路向

14. 周梁淑怡議員及田北俊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綜合 有 關 天 頌 苑及 圓 洲 角 事 件的 3項 調 查 所 揭 露 的 問

題，以期訂定全面改善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特別注意如何解決房委

會及房署的內部結構問題，例如非專業人員領導專業人

員等情況。房屋局局長察悉周梁淑怡議員的意見，並表

示行政長官已委任公營房屋架構檢討委員會研究在推行

公營房屋計劃上，房屋局、房委會、房署及房屋協會的

角色及職責。劉炳章議員詢問該委員會會否研究房委會

的多重角色，例如身兼客戶與監察機構等。田北俊議員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綜述 3項就天頌苑及圓洲角事件

進行的調查的結果、建議及跟進行動。政府當局答允提

供有關文件。

(會後補註：有關資料文件已於 2001年 1月 2日隨

立法會CB(1)383/00-01號文件送交各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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